
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  立法會 CB(2)262 /11 -12 (04 )號文件

討論文件  
 

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支 援 精 英 運 動 員 教 育 及 就 業 計 劃 的 措 施  
 
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簡 介 精 英 運 動 員 現 時 在 教 育 及 就 業 計 劃 方

面所得到的支援，並扼要敘述我們強化這些措施的計劃。  
 
背景  
 
2 .  培 養 一 名 世 界 級 的 運 動 員 一 般 需 要 15至 20年 的 密 集 式 訓 練 。

這 段 時 間 無 可 避 免 會 與 運 動 員 接 受 正 規 中 學 及 專 上 教 育 的 時 間 重

疊 。 為 了 讓 年 青 運 動 員 在 受 訓 及 參 賽 期 間 繼 續 學 業 ， 並 協 助 他 們 在

退 出 高 水 平 競 賽 後 繼 續 升 學 或 發 展 「 第 二 事 業 」 ， 政 府 及 體 育 機 構

為 現 役 及 已 退 役 的 精 英 運 動 員 推 出 了 多 項 教 育 及 就 業 支 援 措 施 。 下

文將詳述有關措施。  
 
教 育 機 構 對 優 秀 在 學 運 動 員 的 支 援  
 
3 .  約 1  100名 在 香 港 體 育 學 院 (體 院 )接 受 訓 練 及 其 他 支 援 的 運 動

員之中，約有 300人是中學生，逾 80人是大學生。為充分發揮運動潛

能 ， 這 些 在 學 運 動 員 需 要 投 放 大 量 時 間 進 行 訓 練 、 備 戰 及 參 賽 。 因

此，他們必須在學業和運動事業之間取得平衡。  
 
(A )中 學 方 面 的 支 援  
 
4 .  教 育 局 認 為 ， 學 生 應 接 受 全 面 而 均 衡 的 教 育 ， 並 相 信 高 水 平

的 在 學 運 動 員 應 在 一 般 學 校 上 課 ， 並 為 他 們 度 身 設 計 訓 練 計 劃 。 為

此 ， 教 育 局 制 定 了 一 套 支 援 政 策 ， 讓 學 生 得 以 平 衡 運 動 、 學 業 及 其

他需要，包括：  
 
( a )  鼓 勵 學 校 和 相 關 體 育 項 目 的 訓 練 機 構 攜 手 制 定 彈 性 學 習 時

間 表，例如 容 許 學 生 延 遲 上 課 或 提 早 下 課、缺 席 個 別 課 堂 、

申請短期至長期休學等 ;  
( b )  鼓勵學校制定度身設計的支援措施，例如把在學運動員編在

同一班接受個人化的學業指導和輔導服務；由教師安排補課

或 同 學 組 成 學 習 小 組；如 賽 事 與 校 內 試 撞 期 則 豁 免 考 試 等 ；

以及  
( c )  容許代表香港的在學運動員，在國際體育賽事與公開試撞期

的情況下，要求酌情處理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可批准豁免考

試，並以其他方式評估他們的成績。  
  



(B )大 專 院 校 方 面 的 支 援  
 
( i )  取錄運動員  
 
5 .  收生是大專院校自主範圍內的事務。在考慮入學申請時，  大

專 院 校 會 全 面 評 估 申 請 人 在 各 有 關 方 面 的 表 現 。 對 於 在 體 育 賽 事 中

取 得 優 秀 成 績 的 申 請 人 ， 院 校 設 有 特 別 收 生 計 劃 ， 亦 可 能 給 予 個 別

申請人特別考慮。  
 
6 .  在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下設有「校長推薦計劃」及「自薦計劃」，

以 給 予 在 體 育 等 「 非 學 術 」 範 疇 取 得 卓 越 成 績 的 學 生 適 當 的 肯 定 。

八 所 由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(教 資 會 )資 助 的 大 專 院 校 1亦 會 取 錄 由 中

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 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(港 協 暨 奧 委 會 )和 體 院 提 名 的 運

動員。這些院校會視乎個別情況，容 許 獲 得 取 錄 的 運 動 員 延 期 開 學 、

請 假 參 加 訓 練 及 比 賽 ， 以 及 延 長 修 業 期 。 此 外 ， 為 了 照 顧 運 動 員 的

其 他 需 要 ， 校 方 亦 會 作 出 其 他 特 別 安 排 (見 下 文 第 7至 8段 )。 在 2010
及 2011年， 29名運動員根據上述安排入讀本地大專院校。  
 
( i i )  為運動員而設的特別學習安排  
 
7 .   大 專 院 校 會 視 乎 在 學 運 動 員 的 個 別 情 況 ， 為 這 些 學 生 提 供 彈

性 ， 以 便 他 們 受 訓 及 參 賽 ， 例 如 在 學 運 動 員 未 必 能 夠 依 時 上 課 、 繳

交 習 作 及 參 加 考 試 ， 校 方 會 彈 性 處 理 ， 作 出 特 別 安 排 。 在 學 運 動 員

亦 可 依 照 所 屬 院 校 的 規 定 ， 提 出 請 假 、 休 學 、 延 遲 修 業 或 延 長 修 業

期的申請，以配合自己的修業進度。  
 
8 .  部分院校有專人 (如領隊、教練、導師或學術輔導人員 )為在學

運 動 員 提 供 學 業 及 其 他 方 面 的 意 見 。 有 些 院 校 提 供 專 為 在 學 運 動 員

而 設 的 經 濟 援 助 、 獎 學 金 及 獎 項 。 部 分 院 校 亦 提 供 特 別 安 排 ， 滿 足

運動員的住宿需要。  
 
香 港 體 育 學 院 提 供 的 支 援  
 
9 .  體 院 是 為 香 港 頂 尖 運 動 員 提 供 高 水 平 訓 練 的 主 要 機 構 。 體 院

亦 強 調 「 全 人 」 培 育 的 重 要 性 ， 並 致 力 照 顧 運 動 員 在 發 展 運 動 事 業

時及退役後的不同需要。  
 
(A )香 港 運 動 員 基 金  
 
10 .  體 院 負 責 管 理 香 港 運 動 員 基 金 。 該 基 金 向 個 別 運 動 員 提 供 教

育 及 其 他 學 術 培 訓 資 助 ， 讓 他 們 在 退 出 競 賽 行 列 後 繼 續 進 修 或 開 展

另一番事業。資助金可用於修讀以下學院的 證 書、文 憑 及 學 位 課 程 ： 

( a )  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專院校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指香港大學、香港城市大學、香港浸會大學、嶺南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教育學院、香港理工

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。 



( b )  專上教育院校；  

( c )  香港職業訓練局；  

( d )  大學持續進修學院；以及  

( e )  核准海外學院或大學 (如本港並無相若課程 )。  
 
運動員可申請資助金，以支付課程學費及生活費。至今，體院已透

過香港運動員基金向 117名運動員批出約 1 ,100萬元資助。  
 
(B )其 他 教 育 及 就 業 服 務  
 
11 .   體 院 透 過 「 運 動 員 教 育 及 職 業 發 展 計 劃 」 向 運 動 員 提 供 教 育

及 事 業 前 途 策 劃 服 務 ， 當 中 包 括 多 項 支 援 服 務 及 計 劃 ， 以 照 顧 運 動

員 的 不 同 需 要 。 例 如 ， 「 精 英 運 動 員 補 習 支 援 計 劃 」 可 為 運 動 員 提

供 一 對 一 的 語 文 、 數 學 及 其 他 科 目 的 補 習 服 務 。 如 運 動 員 須 離 港 受

訓 或 比 賽 ， 亦 可 安 排 特 別 支 援 服 務 ， 例 如 提 供 網 上 學 習 教 材 。 平 均

每年有 120 名運動員接受這項服務。其他支援計劃包括為運動員轉

職 教 練 鋪 路 的 「 精 英 教 練 工 作 體 驗 計 劃 」 及 「 精 英 運 動 員 認 可 教 練

培訓課程資助計劃」，而「精英運動員發展計劃」則每年平均向 360
多 名 運 動 員 提 供 溝 通 、 時 間 管 理 、 財 務 管 理 技 巧 等 培 訓 。 有 關 上 述

計劃的詳情，請參閱附件 I。  
 
12 .  此 外 ， 體 院 聯 同 北 京 體 育 大 學 為 香 港 運 動 員 開 辦 五 年 制 的 運

動訓練教育學士學位兼讀課程，內容涵蓋 運 動 解 剖 學、運 動 生 理 學 、

運 動 營 養 學 、 專 項 運 動 理 論 和 實 踐 等 。 至 今 已 有 58人 修 畢 課 程 ， 另

有 23人正在修讀這項課程。  
 
港 協 暨 奧 委 會 提 供 的 支 援  
 
13 .  體 院 主 要 針 對 運 動 員 在 其 運 動 生 涯 中 的 教 育 及 就 業 計 劃 需 要

提 供 支 援 ， 而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則 主 力 協 助 從 高 水 平 競 賽 中 退 役 或 即 將

退役的運動員。  
 
14 .  2008年 ， 政 府 向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撥 款 約 1 ,100萬 元 以 推 行 「 香 港

運 動 員 就 業 及 教 育 計 劃 」 。 該 計 劃 目 前 設 有 十 個 項 目 ， 並 已 惠 及 超

過 200位運動員（不少人參與多於一個項目）。自 2 0 1 1 - 1 2年度起，我

們每年向港協暨奧委會額外撥款 100萬元，用以加強香港運動員就業

及教育計劃。  
 
15 .  一 如 體 院 的 支 援 計 劃 ， 「 香 港 運 動 員 就 業 及 教 育 計 劃 」 資 助

運 動 員 報 讀 英 語 及 其 他 語 言 課 程 ， 並 設 有 獎 學 金 計 劃 以 便 運 動 員 修

讀 各 教 育 機 構 的 證 書 、 文 憑 、 高 級 或 深 造 文 憑 、 副 學 士 及 學 士 學 位

課 程 。 合 資 格 的 運 動 員 最 多 可 獲 24萬 元 資 助 （ 就 全 日 制 學 士 學 位 課

程 而 言 ） 。 截 至 2011年 10月 ， 共 有 33位 退 役 運 動 員 在 獎 學 金 計 劃 的

支 持 下 修 讀 專 上 教 育 、 職 業 培 訓 或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。 大 專 及 大 學 補 習



課 程 則 為 正 在 修 讀 專 上 或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而 需 要 額 外 學 業 支 援 的 退 役

運動員提供資助，以供聘用私人補習服務等。  
 
16 .  「 香 港 運 動 員 就 業 及 教 育 計 劃 」 亦 有 措 施 協 助 退 役 或 即 將 退

役 的 運 動 員 發 展 「 第 二 事 業 」 ， 包 括 舉 辦 講 座 及 工 作 坊 ， 以 及 提 供

諮 詢 服 務 及 實 習 計 劃 。 至 今 已 有 30名 退 役 運 動 員 透 過 「 香 港 運 動 員

就 業 及 教 育 計 劃 」 覓 得 全 職 或 兼 職 工 作 。 有 關 「 香 港 運 動 員 就 業 及

教育計劃」的詳情，請參閱附件 I I。  
 
現 況 評 估 及 未 來 路 向  
 
17 .  繼 體 院 及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推 出 上 述 各 項 支 援 計 劃 後 ， 運 動 員 在

教育及就業計劃方面所獲得的支援，近年 已 有 明 顯 改 善。儘 管 如 此 ，

運 動 員 及 其 家 屬 仍 有 不 少 顧 慮 ， 尤 其 是 接 受 培 訓 成 為 全 職 運 動 員 就

如必須放棄正規教育的觀念，以及運動員退役後可選擇的職業有限。 
 
18 .  我 們 明 白 這 些 顧 慮 ， 並 會 繼 續 與 教 育 局 、 大 專 院 校 及 主 要 體

育 機 構 合 作 ， 為 學 生 運 動 員 提 供 更 靈 活 的 學 習 課 程 ， 令 他 們 更 有 信

心 投 入 發 展 體 育 事 業 ， 而 且 毋 須 放 棄 持 續 進 修 。 就 此 而 言 ， 總 值 1 8
億 元 的 體 院 重 新 發 展 計 劃 將 改 善 多 項 設 施 ， 而 新 成 立 的 精 英 運 動 員

發 展 基 金 亦 會 提 供 額 外 資 金 ， 讓 我 們 以 堅 實 的 資 源 基 礎 去 加 強 對 運

動員的支援。我們會跟進以下幾方面的工作，包括：  

( a )  加強體院及港協暨奧委會現時的教育及就業計劃服務；  

( b )  為 體 院 的 在 學 運 動 員 度 身 設 計 教 育 課 程 ， 以 配 合 個 別 運 動 員

的訓練需要；  

( c )  鼓 勵 專 上 院 校 向 高 水 平 的 在 學 運 動 員 提 供 更 具 彈 性 的 學 習 模

式 ， 以 及 確 認 運 動 員 多 年 來 接 受 高 水 平 訓 練 所 獲 取 的 經 驗 的

教育價值；以及  

( d )  與 大 專 院 校 合 作 發 展 有 助 體 育 發 展 的 認 可 課 程 ， 例 如 體 育 科

學及教練培訓。 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9 .  請 委 員 備 悉 現 行 各 項 支 援 運 動 員 教 育 及 就 業 計 劃 的 措 施 ， 並

就可作出改善的地方提出意見及建議。  
 
 
民 政 事 務 局  
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 

 
 



 
香 港 體 育 學 院  

運 動 員 教 育 及 職 業 發 展 計 劃  
 
 計劃  詳情  
1 .  精英運動員補習支援計劃  為 有 需 要 的 運 動 員 提 供 語 文 、 數 學

及 其 他 科 目 的 補 習 服 務 。 專 科 補 習

老 師 會 配 合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時 間 表 ，

提 供 一 對 一 的 學 習 輔 導 。 為 協 助 前

往 海 外 受 訓 或 比 賽 的 運 動 員 繼 續 學

習 ， 亦 可 以 安 排 特 別 補 習 服 務 ， 例

如網上學習教材。  
 

2 .  精英運動員進修資助  運動員可申請發還學術或職業培訓

課程的學費。  
 

3 .  精英運動員認可教練培訓

課程資助計劃  
報 讀 體 院 的 教 練 級 別 評 定 計 劃 以 獲

取 教 練 資 格 的 運 動 員 ， 可 申 請 發 還

全數學費。  
 

4 .  精英運動員發展計劃  這 項 計 劃 針 對 運 動 員 的 個 人 發 展 需

要 ， 舉 辦 不 同 工 作 坊 ， 主 題 包 括 溝

通 及 演 說 技 巧 、 時 間 管 理 及 目 標 設

定、財務管理及團隊建立技巧等。  
 

5 .  精英運動員交流學習計劃  這 項 計 劃 讓 運 動 員 有 機 會 前 往 世 界

各 地 參 與 交 流 活 動 ， 藉 此 加 深 他 們

對其他國家體育發展的認識。  
 

6 .  精英教練工作體驗計劃  這 項 計 劃 旨 在 培 訓 即 將 在 兩 年 內 退

役 的 運 動 員 轉 職 為 教 練 。 參 加 計 劃

的 運 動 員 除 了 接 受 教 練 培 訓 外 ， 更

會 獲 體 院 聘 請 為 兼 職 教 練 ， 以 汲 取

實際的教練工作經驗。  
 

 
 

附件 I 



 
港 協 暨 奧 委 會  

香 港 運 動 員 就 業 及 教 育 計 劃  
 
 計劃  詳情  
1 .  綜合英語課程  資 助 合 資 格 的 運 動 員 報 讀 一 年 制 英 語

課程；完成課程後可申請資助續期。

 
2 .  教育，就業發展及運動員

事務講座和工作坊  
 

這 項 計 劃 旨 在 加 強 運 動 員 的 個 人 技

能 。 講 座 及 工 作 坊 費 用 全 免 ， 主 題 包

括 教 育 及 職 業 培 訓 、 公 共 關 係 、 法 律

知識及投資。  
 

3 .  專 上 教 育 及 職 業 訓 練 獎 學

金計劃  
 

這 項 計 劃 會 向 運 動 員 提 供 獎 學 金 ， 以

供 運 動 員 報 讀 大 專 及 專 上 院 校 、 職 業

訓 練 局 轄 下 科 技 學 院 及 工 業 學 院 ， 以

及 大 學 持 續 教 育 部 門 開 辦 的 課 程 。 獎

學 金 亦 可 用 於 報 讀 海 外 學 院 或 大 學 的

課程 (如香港沒有相若課程 )。  
 

4 .  語文進修課程  這 項 計 劃 會 資 助 欲 提 升 英 語 、 普 通 話

及 其 他 語 言 能 力 的 運 動 員 ， 藉 此 協 助

他們應付長遠事業發展需要。  
 

5 .  大學獎學金計劃  這 項 計 劃 會 向 運 動 員 提 供 獎 學 金 ， 以

供 報 讀 本 地 教 資 會 資 助 大 學 的 學 士 學

位 課 程 。 獎 學 金 亦 可 用 於 報 讀 海 外 學

院 或 大 學 的 課 程 (如 香 港 沒 有 相 若 課

程 )。  
 

6 .  大專及大學補習課程  這 項 計 劃 旨 在 協 助 正 接 受 專 上 教 育

而需要額外學業支援的運動員。支援

範圍包括語文先修班或私人補習班。

 
7 .  運 動 員 教 育 及 就 業 諮 詢 服

務  
這 項 計 劃 透 過 改 善 面 試 及 履 歷 表 撰

寫技巧、基礎商業課程及專業輔導，

協助運動員準備退役後的事業發展。

 
8 .  就業計劃 (工作機會 )  合 適 的 運 動 員 可 獲 推 薦 到 支 持 香 港

運 動 員 就 業 及 教 育 計 劃 的 機 構 內 任

職。計劃會為支持機構所提供的長期

或臨時職位配對合適人選。  
 

9 .  體育大使計劃  這 項 計 劃 會 委 任 退 役 運 動 員 為 大 使 ，

協助在學校及社區推廣體育。  
 

附件 II 



 計劃  詳情  
10 .  生活技能及師徒計劃  這 項 計 劃 會 為 運 動 員 提 供 生 活 技 能 方

面 的 培 訓 ， 例 如 提 升 領 導 才 能 及 團 隊

建 立 技 巧 、 使 用 電 腦 應 用 程 式 、 演 說

及 人 際 技 巧 。 計 劃 將 委 任 知 名 人 士 及

前 運 動 員 為 導 師 ， 透 過 師 徒 計 劃 指 導

退役運動員。  
 

 
 


